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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股息政策  

 

本公佈由中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  

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

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四日，董事會已批

准及採納一項股息政策（「股息政策」），該政策為在建議或宣派股息時，本

公司須維持足夠現金儲備，以應付本集團周轉資金要求和未來的增長，並確保

其股權價值。  

 

董事會有權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和所有適用的法律

法規，向本公司股東宣派及派發股息。每年的股息支付率將會有所差異。本公

司不會保證將會在任何特定期間內建議或宣佈派發任何特定金額的股息。  

 

董事會於考慮宣派及派付股息時，須考慮下列有關本集團的因素：  

 

•  財務結果；  

•  現金流情況；  

•  業務環境和戰略；  

 



•  未來的經營和收益；  

•  資本需求和支出計畫；  

•  股東利益；  

•  對支付股息的任何限制；及  

•  董事會認為任何可能相關的其他因素。  

 

視乎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以及上述條件及因素，董事會可於財政年度或期間建議

及╱或宣派中期股息、末期股息、特別股息及任何董事會可能視為適當之純利

派發作為股息。  

 

本公司在股東大會上可不時以任何貨幣向本公司股東宣派股息，但在依據組織

章程細則和所有適用的法律和法規下，所宣派的股息不得超過董事會建議的數

額。  

 

本公司可以董事會認為適當之形式宣派及派付股息，包括現金或以股代息或其

他形式。  

 

任何未領取之股息須根據組織章程細則予以沒收並復歸本公司。  

 

董事會將不時檢討股息政策是否適宜。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周志成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吳浩先生、胡楊俊先生及陳

永源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李維棋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

為胡志強先生、靳慶軍先生及孫橦女士。  


